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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印发《检察官培训条例》的通知（高检发政字[2007]3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检察院，军事检察院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： 现将《检察官培训条例》印发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《检察官培训条例（试行）》

同时废止。最高人民检察院二○○七年一月八日检察官培训

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检察官队伍专业化建设，推进

检察官培训的科学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检察官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和中共中央

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

检察官培训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，坚

持“强化法律监督，维护公平正义”的工作主题，把政治理

论培训放在首位，以增强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，以专业化建

设为方向，强化管理，注重质量，讲求实效，为检察事业发

展提供可靠的思想政治保证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。 第三条 

检察官培训工作实行统一规划、统一管理、分类培训、分级

实施。 第四条 检察官有依法接受培训的权利和义务。 第五条

检察官培训与任免、考核相结合。检察官未参加本条例规定

的培训或参加培训后未通过考试、考核的，不得任职和晋级

。第二章 培训种类、内容与形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